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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及承诺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担任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微”或“上市公

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出具了核查

意见。 

1、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

易各方均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

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

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

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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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本核查意见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

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行为 

士兰微、上市公司、公

司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大基金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双方 指 士兰微、大基金 

集华投资 指 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 

士兰集昕 指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标的股权 
指 集华投资 19.51%的股权以及士兰集昕 20.38%的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

价基准日 
指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7 月 25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20 年 7 月 31 日 

士兰控股 指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士兰微的控股股东 

《2016 年投资协议》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士兰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与杭州集

华投资有限公司与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

集华投资有限公司及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之投资

协议》 

《2019 年投资协议》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

成电路有限公司与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

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投

行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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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1〕436 号《审计报告》和天

健审〔2021〕437 号《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 2020年度审计

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1〕678 号《审计报告》 

坤元评报〔2020〕743

号《评估报告》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的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0〕743 号） 

坤元评报〔2020〕742

号《评估报告》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的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0〕742 号）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的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0〕743 号）、《杭州士兰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杭州士兰集昕微

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0〕742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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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两部

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对象及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直接持有集华投资 51.22%的股权，直接持有士兰集

昕 6.29%的股权。集华投资为士兰集昕的第一大股东，其直接持有士兰集昕 47.25%

的股权。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大基金持有的集华投资 19.51%的股权以

及士兰集昕 20.38%的股权。除本次交易外，上市公司没有对收购集华投资、士

兰集昕剩余股权与包括大基金在内的其他股东签署过相关安排或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直接持有集华投资 70.73%的股权，直接持有

士兰集昕 26.67%的股权。集华投资对士兰集昕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上市公司

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士兰集昕 63.73%的股权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士兰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向

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罗华兵、宋卫权、陈国华等七人，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标的资产估值及作价情况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20〕743 号《评估报告》，评估机构采用

了资产基础法对集华投资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集华投

资的整体估值为 1,747,913,783.40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拾柒亿肆仟柒佰玖拾壹万

叁仟柒佰捌拾叁圆肆角），对应其 19.51%的股权价值为 341,017,979.14 元。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20〕742 号《评估报告》，评估机构采用

了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士兰集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士兰集昕的

整体估值为 3,644,0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叁拾陆亿肆仟肆佰万圆整），对应

其 20.38% 的股权价值为 742,647,200.00 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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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665,179.14 元。 

根据上述评估值，各方经友好协商后，集华投资 19.51%股权最终交易定价

为 353,217,015.92 元；士兰集昕 20.38%股权最终交易定价为 769,213,484.08 元。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计为 1,122,430,500.00 元，较标的资产评估值溢

价 3.58%。 

3、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定为 13.6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4、支付方式及支付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1 大基金 集华投资 19.51%股权 35,321.70 25,914,675 

2 大基金 士兰集昕 20.38%股权 76,921.35 56,435,325 

合计 112,243.05 82,350,000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12,200.00 万元且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

格的 100%，同时，发行股份数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

交易上市公司向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上市公

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7 

二、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0 年 7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1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0 年 7 月 24 日，交易对方大基金已经与上市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20 年 12 月 30 日，交易对方大基金已经与上市公司签

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交易对方大基金已经履行通过内部决策审议程序，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021 年 3 月，大基金取得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下

发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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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1 年 7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33 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经核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办理了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的过户手续，集华投资、士兰集昕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履行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1、根据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备案通知书》《备案登记情况》，集华投资 19.51%股权已过户登记

至士兰微名下。本次变更后，士兰微直接持有集华投资 70.73%股权。 

2、根据 2021 年 8 月 18 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杭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钱塘新区分局出具的《备案登记情况》，士兰集昕 20.38%股

权已过户登记至士兰微名下。本次变更后，士兰微直接持有士兰集昕 26.67%股

权。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

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支付交易对价，并就新增股份向中登公司

和上交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 

2、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期限内办理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股份发行事

宜，并就新增股份向中登公司和上交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但募集配

套资金实施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3、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等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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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更登记手续。 

4、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

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6、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做出的

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士

兰微名下。 

3、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完成：（1）上市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以支付交易对价，并就新增股份向中登公司和上交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和上

市手续；（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

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后尚需办理股

份登记及上市事宜；（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等事宜修

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5）

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6）其他事项。在

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

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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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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